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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

第 8/2009號法律

澳門特別行政區旅行證件制度

立法會根據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七十一條

（一）項，制定本法律。

 

第一章

一般規定

 

第一條

標的

 

本法律訂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旅行證件

（下稱旅行證件）制度的一般原則。

 

第二條

定義

 

為着本法律及補充法規的效力：

（一）“旅行證件”是指：容許其持有人進出澳門特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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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區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證件，只要相關國家和地區承

認其進出境效力；

（二）“中國公民”是指：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

法》及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〈中華人民共

和國國籍法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》

的規定具有中國國籍者。

 

第三條

種類

 

旅行證件的種類分為：

（一）護照；

（二）旅行證。

 

第四條

簽發的職權

 

旅行證件由身份證明局負責簽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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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

護照的申請資格

 

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方可獲發護照：

（一）中國公民；

（二）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。

 

第六條

旅行證的申請資格

 

一、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方可獲發旅行證：

（一）澳門特別行政區非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；

（二）無權取得其他旅行證件。

二、持有第1/2004號法律第二十三條第二款（一）項所

指證明其難民資格的確定身份證者，可獲發旅行證，但須

向身份證明局交出所持有的國民護照或任何其他旅行證

件，並由該局將有關證件送交難民事務委員會。

三、在具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，可向不符合第一款及

第二款規定的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合法居留的人士簽發旅

行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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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為着上款的效力，身份證明局局長須考慮公共利

益及人道理由的因素，並可聽取任何公共實體的意見。

 

第七條

進出澳門特別行政區

 

一、有效旅行證件持證人，除非受到法律制止，可自

由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，無需特別批准及享有返回澳門特

別行政區的權利。

二、旅行證件持證人僅在辦妥法律規定的手續後，方

可經法定邊境檢查站進出澳門特別行政區。

 

第八條

簽發旅行證件的障礙

 

如身份證明局接獲下列通知，則不簽發旅行證件：

（一）屬未解除親權的未成年人的情況，且有關親

權未經法院作出裁判或彌補時，其生父或生母反對有關

簽發；

（二）法律規定的其他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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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條

註銷及扣押

 

一、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旅行證件將被行政當局註銷及

收回，或由司法當局扣押。

二、如旅行證件遺失或被竊，持證人應立即將有關事

實通知警察當局。

三、禁治產人及準禁治產人的監護人或保佐人可要求

身份證明局註銷及扣押已簽發予有關禁治產人及準禁治

產人的旅行證件。

四、身份證明局發現上款所指旅行證件被使用時，可

要求警察當局協助將之扣押。

 

第十條

禁止扣留

 

一、禁止扣留他人的旅行證件，但有理由懷疑有關證

件是偽證或持有者非合法的持證人的情況除外，屬此情

況，須通知有權限當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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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有需要核對持證人的身份，應在其出示旅行證

件時為之，並在核對後立即將旅行證件交還持證人。

 

第二章

特徵及內容

 

第十一條

特徵

 

一、旅行證件附有集成電路。

二、集成電路內載有操作系統及下條第三款所指持證

人的個人資料。

 

第十二條

旅行證件內所載的資料

 

一、旅行證件內載有下列可見資料：

（一） 編號；

（二） 簽發國代碼；

（三） 證件種類；

（四） 簽發日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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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有效期；

（六） 持證人的姓名；

（七） 持證人的其他姓名；

（八） 出生日期；

（九） 出生地點；

（十） 性別；

（十一） 國籍；

（十二） 樣貌；

（十三） 簽發機關；

（十四） 右手食指指紋，如持證人年滿五周歲；

（十五） 持證人的簽名；

（十六） 光學閱讀代碼。

二、如上款（十四）項所指的指紋因持證人沒有右手

食指而不能取得，或不能清晰辨認，則用另一隻手指代替，

依次為：右手拇指、右手中指、右手無名指、左手食指、左

手拇指、左手中指、左手無名指。如上述指紋均無法取得，

則注明“不能套取指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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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旅行證件集成電路內載有下列資料：

（一）第一款（一）至（十三）項所指的旅行證件上的可

見資料；

（二）持證人右手食指和左手食指指紋，如持證人年

滿五周歲；

（三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的編號；

（四）身份證明局用於防止偽造證件、非法更改或讀

取資料的旅行證件數碼證書及密碼匙。

四、如上款（二）項所指的右手食指指紋因持證人沒

有右手食指而不能取得，或不能清晰辨認，則用右手另一

隻手指代替，依次為：右手拇指、右手中指、右手無名指。

五、如第三款（二）項所指的左手食指指紋因持證人

沒有左手食指而不能取得，或不能清晰辨認，則用左手

另一隻手指代替，依次為：左手拇指、左手中指、左手無

名指。

六、如第四款及第五款所指的指紋均無法取得，則集

成電路內相應位置留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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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

管理資料及查閱資訊

 

第十三條

資料庫

 

一、管理上條所指資料屬身份證明局的職權。

二、身份證明局負責組織及管理有關簽發旅行證件的

資料庫。

 

第十四條

資訊權

 

旅行證件持證人享有自身份證明局處知悉第十二條

第三款（一）至（三）項所指資料的權利。

 

第十五條

查閱權

 

法院及檢察院的司法官以及刑事警察機關有權查閱

存於旅行證件資料庫內的、有關其所處理的訴訟或偵查程

序的參與人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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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

最後規定

 

第十六條

特殊情況

 

一、為執行澳門特別行政區與歐盟或其他國家所簽訂

的有關重新接收無居留許可人士的國際協議，可向不符合

或不再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入境、逗留或居留的現行

規定的人士簽發例外用途的旅行證，以便將之遣返原地。

二、上款所指旅行證由身份證明局負責簽發。

 

第十七條

刑事責任

 

一、作出下列行為者，處一至五年徒刑：

（一） 未經許可干擾旅行證件集成電路的運作；

（二） 竊取身份證明局電腦系統內所載的有關旅行

證件的簽發、使用及內容等資料；

（三） 未經許可破譯身份證明局用於防止偽造證件、

非法更改或讀取資料的認證系統的密碼而獲取有關的保

密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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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作出下列行為者，處二至七年徒刑：

（一） 破壞身份證明局的旅行證件製作系統、載有旅

行證件資料庫的資訊系統、密碼匙管理系統或用於防止偽

造證件、非法更改或讀取資料的認證系統或干擾該等系統

的運作；

（二） 偽造或未經許可變更身份證明局用於防止偽

造證件、非法更改或讀取資料的認證系統。

三、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取不正當利益，又

或意圖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或第三人造成損失而實施上兩

款所指的犯罪，則上兩款所定的刑罰的最低及最高限度均

加重二分之一。

四、如偽造旅行證件集成電路的內容，則《刑法典》第

二百四十五條及第二百四十六條所定的刑罰的最低及最高

限度均加重二分之一。

 

第十八條

以欺詐方式取得和使用旅行證件

 

為取得旅行證件而作虛假聲明、偽造該等證件或使用

假證，又或使用他人的證件者，均依刑法處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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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條

過渡制度

 

根據第9/1999號行政法規簽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

門特別行政區旅行證件仍維持有效，直至有關有效期屆滿

為止，且不妨礙根據下條所指行政法規的規定進行更換。

 

第二十條

實施細則

 

一、本法律的實施細則，尤其是有關旅行證件的式

樣、主要可見特徵、簽發程序及收費的實施細則，由行政

法規訂定。

二、本法律所指旅行證件的簽發工作，自上款所指行

政法規生效日起開始執行。

 

第二十一條

生效

 

本法律自公佈翌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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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通過。

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

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四日簽署。

命令公佈。

行政長官 何厚鏵




